附件4          桃江县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填报单位部门（盖章）：桃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填报日期：2022年5月28日           金额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项目名称：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建设工作经费
	项目总投资额： 40 万元 
	项目完成时间：2021年 1月1日——  2021年12月31日

	一、2021年项目资金来源
	二、2021年项目资金投入使用情况
	三、2021年项目完成情况（完成项目数量指标）

	小
计
	上年

结

转

结余
	本年上级拨款
	本年县级财政拨款
	债务资金
	其他自筹
	本年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资本性支出
	其
他支出
	1
	完成基金征缴（万元）
	社会保险待遇发放率（%）
	2
	完成立项争资
	完成进度
	7
	8
	9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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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按项目填写，一个项目一张表格。完成项目数量指标是指完成项目的具体指标，单位为米、公里、平方米、亩、立方、件、个、头、次、人等等；“1--10”填写指标名称，如村级道路硬化，下栏填写指标数值，如5公里。

填报人：                            分管领导：                               项目负责人（签字）：                     

附件5
桃江县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

评价单位（盖章）： 桃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名称: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建设工作经费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说明
	分值
	自评得分
	审核得分

	投入

（15分）
	项目
立项
（13分）


	立项
规范性
（3分）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1、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1
	1
	　

	
	
	
	
	2、所提交的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1
	1
	　

	
	
	
	
	3、项目事前是否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1
	1
	　

	
	
	绩效

目标
合理性
（5分）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绩效目标管理要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1、是否按绩效管理要求申报项目绩效目标；
	1
	1
	　

	
	
	
	
	2、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1
	1
	　

	
	
	
	
	3、是否与项目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1
	1
	　

	
	
	
	
	4、项目是否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1
	1
	　

	
	
	
	
	5、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1
	1
	　

	
	
	绩效

指标
明确性
（5分）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1、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1
	1
	　

	
	
	
	
	2、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1
	1
	　

	
	
	
	
	3、指标值的设置是否符合政策要求和行业规定；
	1
	1
	　

	
	
	
	
	4、是否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1
	1
	　

	
	
	
	
	5、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1
	1
	　

	投入

（15分）
	资金
落实
（2分）
	资金
到位率
（1分）
	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反映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到具体项目的资金）×100%，全额到位或部分不到位但不影响项目进度的计满分，部分不到位并影响项目进度的按比例计分。
	1
	1
	　

	
	
	到位
及时率
（1分）
	及时到位资金与应到位资金的比率，反映项目资金落实的及时性程度。
	到位及时率=（及时到位资金/应到位资金）×100%，到位及时或部分到位不及时但不影响项目进度的计满分，部分到位不及时并影响项目进度的按比例计分。
	1
	1
	　

	过程
（25分）
	项目 
管理
（13分）
	制度

健全性
（2分）
	项目单位的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1、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制度；
	1
	1
	　

	
	
	
	
	2、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1
	1
	　

	
	
	制度执行有效性（8分）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项目管理规定，有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1、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管理规定；
	1
	1
	　

	
	
	
	
	2、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5
	5
	

	
	
	
	
	3、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1
	1
	　

	
	
	
	
	4、项目实施的机构人员、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1
	1
	

	
	
	项目
质量
（3分）
	项目单位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措施。
	1.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
	1
	1
	　

	
	
	
	
	2. 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
	1
	1
	　

	
	
	
	
	3、项目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1
	1
	　

	
	财务
管理 
（12分）
	财务
制度
（2分）
	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反映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其他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
	1
	1
	　

	
	
	
	
	2、制度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1
	1
	　

	过程
（25分）
	财务
管理 
（12分）
	资金

管理

（7分）
	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1、是否按规定进行了财政投资评审；
	1
	1
	

	
	
	
	
	2、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1
	1
	

	
	
	
	
	3、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1
	1
	

	
	
	
	
	4、资金的支付是否符合支付管理的流程和要求；
	1
	1
	

	
	
	
	
	5、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证；
	1
	1
	

	
	
	
	
	6、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1
	1
	

	
	
	
	
	7、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1
	1
	

	
	
	财务
监控
（3分）
	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范运行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措施。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相关岗位设置是否符合内控要求；
	1
	1
	　

	
	
	
	
	2、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1
	1
	　

	
	
	
	
	3、成本是否得到有效的控制，是否发生不必要的支出。
	1
	1
	　

	产出
（30分）
	项目
产出 
（30分）
	计划
完成率
（10分）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反映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计划完成率=（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按比例计分。
	10
	10
	　

	
	
	完成
及时率
（5分）
	项目实际提前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率，反映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完成及时率=[（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100%。及时完成的或未及时完成但不影响项目总进度的计满分，影响总进度的按比例计分。
	5
	5
	　

	产出
（30分）
	项目
产出 
（30分）
	质量
达标率
（5分）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反映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质量达标率=（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产品或服务数量/实际产出数）×100%。按比例计分。
	5
	5
	　

	
	
	成本
节约率
（10分）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反映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100%。大于0计10分，等于0计9分，小于0计0—5分。(因市场因素或不可抗力影响导致成本超出计划的可不扣分）
	10
	10
	　

	效果
（30分）
	项目
效益
（30分）
	经济
效益
（5分）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此四项指标应根据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地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进行评价评分。
	5
	5
	　

	
	
	社会
效益
（5分）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5
	4
	　

	
	
	生态
效益
（5分）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5
	5
	　

	
	
	可持续
影响

（10分）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况。
	
	10
	1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5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群体或个人对项目的实施过程、结果是否满意。95%及以上计5分，80%（含）——95%（不含) 3分，80%以下不计分。
	5
	5
	　

	总   分
	100
	99
	　


备注：本表按项目填写，一个项目一张表格。

填报人：                                   项目负责人（签字）：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6

桃江县人社局项目支出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人社局局机关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建设工作经费40万元，用于全县农民工保障、信访维稳、推行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管理工作等。

（二）项目绩效总目标。产出指标：1、建立农民工保证金制度，全面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实现劳动争议案件法定期限内结案率100%；3、全面开展对用人单位的检查巡查，实现覆盖率95%以上。

效益指标：1、完成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和立项争资任务。2、社会保障稳步推进，实现城乡居民医疗、养老全覆盖。3、社保基金监管稽核工作严格落实，确保基金运行安全。4、切实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二、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案件150起，追回拖欠农民工工资2418万元。处理劳动争议仲裁案件229起，其中立案154件，调解处理98起，案外处理75件。1320家企业新签订或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24242人次，劳动用工备案率到达了100%。完成企业薪酬调查85家，填报真实正确，完成率为100%。
我县认真落实中央、省、市有关治欠保支工作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标本兼治，多措并举，全力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成效明显。全年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案件150起，开展检查巡查10次，覆盖全县200多家用工企业，涉及农民工约13600人，追回拖欠工资2418万元。严格落实“两金三制”制度，全县17个在建工程项目100%落实了用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专用账户、工资保证金等制度。启动应急周转金76万余元发放湖南湘益木业144位、凤冠电机194名农民工工资，及时解除了集体上访讨薪隐患。我县根治欠薪工作多次代表市迎接省实地核查，中国劳动保障报、湖南卫视、红网等媒体先后对我县的典型经验做法进行了报道。
三、2022年工作思路

2022年着力深化劳动关系治理。深入开展根治欠薪行动，贯彻落实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持续推进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全力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依法严厉打击使用童工、强迫劳动、非法职业中介、欠薪逃匿等严重违法行为。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不断提高办案效率和调解率，实现“快立、快调、快审”，创新办案模式，主动走进企业和其它用工单位，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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